
望城区、长沙县、浏阳
市和宁乡县城镇地区：

凡在这四个地区有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可
以在当地落户。

内五区芙蓉区、 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
和高新区：

在该五区范围内购买
商品住房的，购房合同在房
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即可
在当地城镇地区落户。

购买商铺、商住两用房
或办公用房的，购房合同在
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即
可在当地派出所落公共集
体户。

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城
镇社会保险满一年的，可在
当地城镇地区落户。

投资兴办企业的，企业
法人代表和工商部门确认
的企业合伙人、 出资人、股
东等，均可在当地城镇地区
落户。

凡户籍在株洲、 湘潭
市市辖区范围内的居民，只
要在长株潭三市中的任一
市市辖区有合法稳定就业
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并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可
在长沙市市辖区落户。

符合以上三种情形
的， 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
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均可
随迁登记常住户口。

长沙户口不再分城里人、农村人
市民可免费换新户口簿 落户长沙更容易了 小学、初中入学春节前将公布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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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 列出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户籍政策改革方向。

●特大城市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
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
城市现行落户政策， 建立完成
积分落户制度。 根据综合承载
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
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
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
保险年限、 连续居住年限等为
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有序
办理、公平公正的原则，达到规
定分值的流动人口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未成年人
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
登记常住户口。

●大城市

在城区人口100万至300
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
定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
租赁），同时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达到一定年限。城区人口300万
至500万的城市，也可结合本地
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大城
市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
要求不得超过5年。

根据《意见》，长沙属于合
理确定落户条件的大城市，到
2020年之前， 将要步入人口规
模特大城市行列。

为保障进城镇落户农民的
权益， 实施意见对此作出专门
规定。

“在全市实行城乡统一的
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后， 农民进
城镇落户的， 与城镇居民同等
享受社会福利； 其原有的农村
“三权”（土地和山林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保留不变；自落户之日起
3年内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
政策。”潘胜强介绍。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办证，积极探索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
法和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
建立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
则，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探索开展
在进城落户农民自愿的前提下
有偿退出“三权”试点，现阶段，
不得已退出“三权”作为农民进
城落户的条件。

【解读】潘胜强：改革的目
标是为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
度，进一步放宽户口迁移政策，
重点解决外来务工经商和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问题， 促进有能
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
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稳步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水平，
2017年， 长沙市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44%。

2016年1月4日起， 长沙市民可自
愿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免费换领
新的户口簿。2015年12月31日上午，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简称《实施意
见》）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长
沙市政府副秘书长潘胜强对《实施意
见》做了详细解读。《实施意见》的出台，
标志着长沙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记者 张文杰

“从2015年12月15日开
始， 长沙全面启动户籍制度
改革，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性质区分； 从12月28
日起， 全市公安机关全面实
施一元化户籍制度改革，统
一为居民户口， 不再标注户
口性质， 实现现有与户口挂
钩的政策与户口性质脱钩。”
长沙市副市长、 公安局党委
书记唐向阳介绍， 不再依据
户口性质统计农业人口与非
农业人口， 改为根据户口登
记地的城乡地域属性划分统
计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
人口。

长沙市公安局人口出入
境管理支队长刘辉表示：“一
元化户口登记的本质是恢复
户口登记本身的功能，进一步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行一

元化登记后，长沙市户口转移
有两个导向，引导农村地区人
口向城镇地区转移，引导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
户。”

长沙市不统一换发《居民
户口簿》，2016年1月4日起，
长沙市民可自愿到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免费换领新的
户口簿。

【解读】潘胜强：进一步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全
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产业和城镇融
合发展，引导农业人口向城镇
转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吸引外来有就业能力人员
落户长沙，促进人力资源合理
有序流动。”

全面放开望城区、 长沙
县、浏阳市和宁乡县城镇地区
落户限制。凡在这四个地区有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可
以在当地落户。

全面放开内五区芙蓉区、
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
区和高新区的落户条件。在该
五区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
购房合同在房产管理部门登
记备案即可在当地城镇地区
落户；购买商铺、商住两用房
或办公用房的， 购房合同在
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即
可在当地派出所落公共集体
户。 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城镇
社会保险满一年的， 可在当
地城镇地区落户。投资兴办企
业的，企业法人代表和工商部
门确认的企业合伙人、 出资
人、股东等，均可在当地城镇

地区落户。
落实长株潭三市间的户

口迁移，凡户籍在株洲、湘潭
市市辖区范围内的居民，只要
在长株潭三市中的任一市市
辖区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
稳定住所（含租赁）并参加城
镇社会保险的，可在长沙市市
辖区落户。

“符合以上三种情形的，
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
婚子女、父母等，均可随迁登
记常住户口。”潘胜强介绍。

【解读】潘胜强：重点解决
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
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
的人员落户问题， 在现执行
《长沙市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户
口迁移政策。

城乡统一 实施一元化户籍制度

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
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长
沙将推进义务教育 、 就业服
务、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卫
生、计划生育 、公共文化 、住
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到2020
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
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
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针对新的户籍制度在基础
教育方面的影响， 长沙市教育
局局长缪雅琴表示， 将贯彻落
实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
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
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
育后参加各层次升学考试的实
施办法。

缪雅琴透露：“具有长沙户

籍的居民， 市教育局会根据住
址以及户口所在地等情况统筹
安排入学。 小学和初中学生入
学， 市教育局正在制定阳光招
生政策，有望在春节前发布；对
于具有长沙户口但在外地就读
初中， 想回长沙参加中考的学
生， 可凭借户口簿和外地读书
的学籍证明， 回长沙统一报名
参加中考。 报名时间为五一长
假之后的第一周， 报名地点之
后会进一步公布。”

【解读】潘胜强：长沙市各
职能部门将尽快密集制定出台
本部门的具体实施细则， 明确
配套改革措施。 将以居住证为
载体， 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提供机制不断向居住证持有人
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 确定并
公布具体服务内容。

放宽限制 多类市民可落户长沙

长沙
落户条件

教育配套 阳光招生春节前发布

2015年7月，广州市正式出
台入户新政， 在重点解决好高
素质、高层次人才，以及紧缺的
专业技术和高技能人才的同
时，兼顾长期在广州工作生活、
实际已融入广州市的“存量”人
员的落户问题，为环卫、养老和
残疾人护理等长期在一线从事
艰苦行业的来穗务工人员拓宽
入户渠道。

淄博：不购房可落户

从2015年10月1日起，只要
在淄博购买房屋， 无论面积多
大都可以落户成为市民；而不必
买房，只要在主城区范围内有合
法租赁房屋并有合法稳定职业
的，也可落户成为淄博市民。

广州：将为环卫工等
拓宽入户渠道

保留“三权” 落户农民享同等福利

政策解读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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